关于下拨2019年度吴中区集体经济薄弱村
帮扶转化资金的通知
各有关镇（区、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印发的《关于开展第五轮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精准帮扶工作意见》（吴委发〔2018〕17号）文件精神，2019年下达了《关于2019年度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项目补助资金预申报的通知》（吴扶贫办发〔2019〕9号）。经过项目单位申报，镇级初审、区级复审、公开公示等环节，东山镇碧螺村、郭巷街道双浜社区、苏州市吴中区众联富民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36个单位符合奖补条件。根据区政府办公室抄告单（吴政抄2020字第6号）精神，已同意拨付，现将扶持资金3500万元予以下达，在吴中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专项资金中列支，该项经费列入“2139999其他农林水支出”科目核算。

帮扶转化资金专项用于薄弱村帮扶发展项目，专款专用，并单独设置明细账进行会计核算，不得用于日常运行管理、人员福利支出等。各地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，不得以任何名义统筹、截留、挪用、抵扣帮扶转化资金。区农业农村局将会同财政部门抽查帮扶转化资金的拨付、使用情况，问责问效。 
各地接通知后，须尽快下拨，资金使用情况要列入村级集体财务公开内容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吴中区经济薄弱村整顿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吴中区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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